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7號

原      告  邱明蕙

0000000000000000

兼

訴訟代理人  王保生

被      告  雷化鵬

0000000000000000

            潘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大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伍元，及自

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佰貳拾伍

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丙○○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

拾伍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

陸佰貳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送

達證書見本院卷第235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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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丙○○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負有保管、維護系爭房屋各項硬體設

備之安全責任，竟疏於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

屋內牆壁插座遭到擠壓而負載過熱，於民國112年9月17日下

午3時46分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居住在新北市

○○區○○路000號4樓（下稱原告居住房屋）之原告甲○○

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

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同住之配偶即原告乙○○受到吸

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

　㈡被告丁○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原告居住房屋之所有

權人，被告丁○以租賃不動產為業，負有加裝消防設備之安

全責任，竟疏於注意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

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致

使原告2人受有前開損害。

　㈢被告之行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第

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下同）

346,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233,62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丙○○則以：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可能沒有

能力負擔，目前都還需要靠家人資助。對原告主張之過失侵

權行為、原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原告乙○○需休養45

日受有工作損失48,000元、原告甲○○需休養20日受有工作

損失22,144元之部分沒有意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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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丁○則以：原告並未具體說明未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

示系統，有何違反消防相關規定之情形，況消防法第2條所

稱之管理權人，係指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即系爭房屋承租人，

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並無支配管理權限，並非消防法所規範之

主體。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丙○○在系爭房屋客廳東南

側插座插入電源延長線之插頭，以外接電源供電器用品使

用，並在延長線周圍堆放雜物擠壓，致上開電源延長線異常

而起火，又引燃周邊可燃物擴大燃燒，顯見系爭火災發生原

因係被告丙○○不當使用，非系爭房屋本身所引起，系爭房

屋有無設置消防安全設備，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應無相當因果

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丙○○是否對原告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告丁○是否對原告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倘是，被告丁○和被告丙○○是否成立共同

侵權行為？㈢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損害數額為何？茲分述如

下：

　㈠被告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第280條

第1項所規定之「視同自認」，係指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

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的不表示意見或不陳述真否意見

之「不爭執」，法律擬制其為「自認」（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20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現場照片等證據，判斷係

客廳東南側延長線經雜物擠壓，致延長線異常而起火，並引

燃其周邊可燃物而擴大燃燒，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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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較高，系爭火災並導致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中毒、

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

灼傷；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

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而以被告丙○○涉犯刑法第175條

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同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等

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79449號起訴（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

18頁）。被告丙○○於偵查、審判中亦皆坦承犯行，後經本

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簡字第585號簡易判決被告丙○○犯過

失傷害罪確定，判決理由中載明被告丙○○之行為犯刑法第

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罪及同法第

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因被告丙○○以一過失行為燒毀

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並致告訴人即本件原告甲○○、乙

○○受傷，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從一重

之過失傷害罪處斷，亦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

卷第77頁至第82頁）。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不爭執原告

主張前開刑事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218頁），

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有關自認效力之規定，堪認系

爭火災發生原因乃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並使原

告因而受傷，故原告主張被告丙○○應就系爭火災負過失侵

權行為責任，為屬可採。

　㈡被告丁○對原告並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依消防法第2條之規定，該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

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

責人，而依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

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

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內政部並依上開授權規定制訂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213頁）。次依內政部96

年7月16日消防署消署預字第0960500439號函關於消防法第2

條所稱管理權人之解釋，於所有權未區分之建築物，管理權

人為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之建築物，有關應設置、維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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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設備或使用防焰物品等，事涉經費支應，在所有人與

使用人間，未有契約特別約定狀況下，倘未依規定設置或維

護滅火器、防焰物品等非固定且侷限在使用範圍之設備，以

使用人（或承租人）為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自動

撒水設備等固定系統之共有部分（如立管、加壓送水裝置

等），以所有人為管理權人。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

有明文。是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應先就主張法律關係之要件

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使法院就該要件事實得有真實之確信，

始得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

決意旨參照）。末按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

證明度，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

審酌兩造舉證難易、距離證據遠近、是否證據偏在、經驗法

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

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倘依個案

情形，由原負舉證責任之一造舉證，尚無困難，而無「顯失

公平」之情形，自應仍適用該本文之規定，以定其舉證責

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丁○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亦未修

繕房屋電器設備，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

2條及第6條、民法第429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等規

定，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云

云。然查，系爭火災乃因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

尚非建築物本身構造、設備等使用所致，或系爭房屋本身之

設置、保管有所欠缺，被告丁○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

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情形，亦與民法第429條第1項規

定出租人應負之修繕責任無涉。至於原告雖稱被告丁○並未

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

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云云，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

被告丁○何以負有安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經本院於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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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1日、113年9月24日本件言詞辯論程序中曉諭原告補充

說明被告丁○負加裝消防警示系統義務之依據為何（見本院

卷第218頁、第229頁），原告先以書狀表示被告丁○就出租

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一事，因有證據偏在情形，主張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由被告丁○負舉證責任等

語；後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中陳稱被告丁○是屋主

且以租賃不動產為業，應負有在系爭房屋加裝消防警示系統

之義務等語，然依內政部消防署前開函文可知，建物所有權

人未必為消防法第2條所稱之管理權人，且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標準、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就消防安全設備

之設置規定，因場所性質不同而有異，被告丁○是否應負擔

加裝義務、倘應加裝則被告丁○未加裝何等消防設備等，未

見原告盡其主觀舉證責任，且就此義務存在乙節並無證據偏

在或舉證困難情事，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適用，

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

責，故其主張被告丁○有此部分義務之違反而構成侵權行

為，仍屬無據。

　㈢原告乙○○受到之財產上損害為146,475元；原告甲○○受

到之財產上損害為33,625元：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丙○○因使用電器不慎而引發系爭火災，導致原告甲

○○因此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

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原告乙○○則受到吸

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如

前所述，原告主張被告丙○○應對其等所受身體及健康權損

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而原告主張受有

之財產上損害，業據其提出：①原告乙○○支出醫療單據影

本（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9頁）、②原告乙○○薪資單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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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3頁）、③原告乙○○亞東紀念醫院

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④原告甲

○○醫療支出單據影本（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7頁）、⑤原

告甲○○扣繳憑單影本（見本院卷第69頁）、⑥原告甲○○

請假依據影本（見本院卷第71頁）、⑦原告甲○○亞東紀念

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3頁）、⑧原告甲○○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5頁）為

佐。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告提出前開醫療費用收

據、主張之工作損失均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18頁），堪認

原告前開主張之財產損害金額為真實。至於原告乙○○雖主

張其因前開傷害須專人看護45日，以每日880元計算，受有

看護費用損失39,600元云云，然其於112年9月17日因急診住

院至同年月21日轉至一般病房前，係在加護病房由醫護人員

進行治療，有原告乙○○前開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此

段期間並無看護之需要而應予扣除，而112年10月5日出院後

仍有專人看護必要乙節，並未見原告乙○○提出其他事證為

佐，自非可採，故據此計算須專人看護期間總計為15日

（112年9月21日至同年10月5日），而原告乙○○主張每日

看護費用880元未逾一般行情，自屬可採，故原告乙○○得

請求之看護費用損害為13,200元（計算式：15日

×880=13,200）。是原告乙○○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

120,07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58,875+工作損失48,000+看

護費用13,200 ＝120,075）；原告甲○○所受之財產上損害

應為33,62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1,481+工作損失22,144

＝33,625）。

　㈣慰撫金之部分各以120,000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是以人格權遭侵害，使

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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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

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33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乙○○於系爭房屋失火後，受有雙眼熱灼傷、吸

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之傷勢，治療期間曾一度因呼吸衰竭經

插管後使用呼吸器轉至加護病房治療，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

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原告甲

○○則受有雙眼灼傷合併眼角膜表淺損傷、一氧化碳中毒、

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與肺部灼傷、雙上肢二度燒燙傷（體表

面積＜1%）之傷勢，治療期間亦一度轉入加護病房，後方移

除氣管內管而轉入普通病房，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

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73頁、第75頁），堪認原告因被告丙○○之侵權行為，受

有身體、健康權之侵害，且情節重大，受有相當之精神上痛

苦。

　⒊本院參酌原告甲○○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機器維修，月薪

約40,000元；原告乙○○為高中畢業，目前為品管人員，月

薪約30,000元，需扶養母親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被

告丙○○為國中畢業，目前是外送人員，月薪約20,000元，

單親需要扶養1個6歲的小孩，須要靠家人資助等語（見本院

卷第219頁）之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

以及被告丙○○之過失情節、被告丙○○喪偶且有未成年子

女需扶養、原告在精神上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各於120,000元之範圍內為屬適

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㈤綜上，原告乙○○所受之損害總額為240,075元（計算式：

財產上損害120,07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240,075）；原

告甲○○所受之損害總額為153,625元（計算式：財產上損

害33,62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153,625）。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

11日寄存送達被告丙○○，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於113年7

月21日發生送達效力，故原告請求自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乙○○、甲○○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

係，各請求被告丙○○給付240,075元、153,625元，及自

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又按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法院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因被告丙○○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

元，揆諸前開之規定，本院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該

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請法院上開職權

宣告之發動，本院就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另被告丙

○○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額後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因其訴業經駁

回，故該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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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瑞芝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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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7號
原      告  邱明蕙


兼
訴訟代理人  王保生
被      告  雷化鵬


            潘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大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丙○○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伍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佰貳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235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丙○○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負有保管、維護系爭房屋各項硬體設備之安全責任，竟疏於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內牆壁插座遭到擠壓而負載過熱，於民國112年9月17日下午3時46分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居住在新北市○○區○○路000號4樓（下稱原告居住房屋）之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同住之配偶即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
　㈡被告丁○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原告居住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丁○以租賃不動產為業，負有加裝消防設備之安全責任，竟疏於注意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致使原告2人受有前開損害。
　㈢被告之行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下同）346,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233,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丙○○則以：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可能沒有能力負擔，目前都還需要靠家人資助。對原告主張之過失侵權行為、原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原告乙○○需休養45日受有工作損失48,000元、原告甲○○需休養20日受有工作損失22,144元之部分沒有意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丁○則以：原告並未具體說明未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有何違反消防相關規定之情形，況消防法第2條所稱之管理權人，係指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即系爭房屋承租人，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並無支配管理權限，並非消防法所規範之主體。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丙○○在系爭房屋客廳東南側插座插入電源延長線之插頭，以外接電源供電器用品使用，並在延長線周圍堆放雜物擠壓，致上開電源延長線異常而起火，又引燃周邊可燃物擴大燃燒，顯見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丙○○不當使用，非系爭房屋本身所引起，系爭房屋有無設置消防安全設備，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應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丙○○是否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告丁○是否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倘是，被告丁○和被告丙○○是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㈢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損害數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第280條第1項所規定之「視同自認」，係指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的不表示意見或不陳述真否意見之「不爭執」，法律擬制其為「自認」（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0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現場照片等證據，判斷係客廳東南側延長線經雜物擠壓，致延長線異常而起火，並引燃其周邊可燃物而擴大燃燒，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高，系爭火災並導致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而以被告丙○○涉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同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等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79449號起訴（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被告丙○○於偵查、審判中亦皆坦承犯行，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簡字第585號簡易判決被告丙○○犯過失傷害罪確定，判決理由中載明被告丙○○之行為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罪及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因被告丙○○以一過失行為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並致告訴人即本件原告甲○○、乙○○受傷，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過失傷害罪處斷，亦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2頁）。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不爭執原告主張前開刑事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218頁），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有關自認效力之規定，堪認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乃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並使原告因而受傷，故原告主張被告丙○○應就系爭火災負過失侵權行為責任，為屬可採。
　㈡被告丁○對原告並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依消防法第2條之規定，該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而依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並依上開授權規定制訂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213頁）。次依內政部96年7月16日消防署消署預字第0960500439號函關於消防法第2條所稱管理權人之解釋，於所有權未區分之建築物，管理權人為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之建築物，有關應設置、維護消防安全設備或使用防焰物品等，事涉經費支應，在所有人與使用人間，未有契約特別約定狀況下，倘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滅火器、防焰物品等非固定且侷限在使用範圍之設備，以使用人（或承租人）為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自動撒水設備等固定系統之共有部分（如立管、加壓送水裝置等），以所有人為管理權人。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應先就主張法律關係之要件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使法院就該要件事實得有真實之確信，始得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難易、距離證據遠近、是否證據偏在、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倘依個案情形，由原負舉證責任之一造舉證，尚無困難，而無「顯失公平」之情形，自應仍適用該本文之規定，以定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丁○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亦未修繕房屋電器設備，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民法第429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等規定，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云云。然查，系爭火災乃因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尚非建築物本身構造、設備等使用所致，或系爭房屋本身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被告丁○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情形，亦與民法第429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應負之修繕責任無涉。至於原告雖稱被告丁○並未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云云，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被告丁○何以負有安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經本院於113年8月1日、113年9月24日本件言詞辯論程序中曉諭原告補充說明被告丁○負加裝消防警示系統義務之依據為何（見本院卷第218頁、第229頁），原告先以書狀表示被告丁○就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一事，因有證據偏在情形，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由被告丁○負舉證責任等語；後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中陳稱被告丁○是屋主且以租賃不動產為業，應負有在系爭房屋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等語，然依內政部消防署前開函文可知，建物所有權人未必為消防法第2條所稱之管理權人，且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就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規定，因場所性質不同而有異，被告丁○是否應負擔加裝義務、倘應加裝則被告丁○未加裝何等消防設備等，未見原告盡其主觀舉證責任，且就此義務存在乙節並無證據偏在或舉證困難情事，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適用，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故其主張被告丁○有此部分義務之違反而構成侵權行為，仍屬無據。
　㈢原告乙○○受到之財產上損害為146,475元；原告甲○○受到之財產上損害為33,625元：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丙○○因使用電器不慎而引發系爭火災，導致原告甲○○因此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原告乙○○則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如前所述，原告主張被告丙○○應對其等所受身體及健康權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而原告主張受有之財產上損害，業據其提出：①原告乙○○支出醫療單據影本（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9頁）、②原告乙○○薪資單影本（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3頁）、③原告乙○○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④原告甲○○醫療支出單據影本（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7頁）、⑤原告甲○○扣繳憑單影本（見本院卷第69頁）、⑥原告甲○○請假依據影本（見本院卷第71頁）、⑦原告甲○○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3頁）、⑧原告甲○○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5頁）為佐。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告提出前開醫療費用收據、主張之工作損失均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18頁），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財產損害金額為真實。至於原告乙○○雖主張其因前開傷害須專人看護45日，以每日880元計算，受有看護費用損失39,600元云云，然其於112年9月17日因急診住院至同年月21日轉至一般病房前，係在加護病房由醫護人員進行治療，有原告乙○○前開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此段期間並無看護之需要而應予扣除，而112年10月5日出院後仍有專人看護必要乙節，並未見原告乙○○提出其他事證為佐，自非可採，故據此計算須專人看護期間總計為15日（112年9月21日至同年10月5日），而原告乙○○主張每日看護費用880元未逾一般行情，自屬可採，故原告乙○○得請求之看護費用損害為13,200元（計算式：15日×880=13,200）。是原告乙○○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120,07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58,875+工作損失48,000+看護費用13,200 ＝120,075）；原告甲○○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33,62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1,481+工作損失22,144＝33,625）。
　㈣慰撫金之部分各以120,000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是以人格權遭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乙○○於系爭房屋失火後，受有雙眼熱灼傷、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之傷勢，治療期間曾一度因呼吸衰竭經插管後使用呼吸器轉至加護病房治療，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原告甲○○則受有雙眼灼傷合併眼角膜表淺損傷、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與肺部灼傷、雙上肢二度燒燙傷（體表面積＜1%）之傷勢，治療期間亦一度轉入加護病房，後方移除氣管內管而轉入普通病房，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頁、第75頁），堪認原告因被告丙○○之侵權行為，受有身體、健康權之侵害，且情節重大，受有相當之精神上痛苦。
　⒊本院參酌原告甲○○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機器維修，月薪約40,000元；原告乙○○為高中畢業，目前為品管人員，月薪約30,000元，需扶養母親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被告丙○○為國中畢業，目前是外送人員，月薪約20,000元，單親需要扶養1個6歲的小孩，須要靠家人資助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之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以及被告丙○○之過失情節、被告丙○○喪偶且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原告在精神上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各於120,000元之範圍內為屬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㈤綜上，原告乙○○所受之損害總額為240,075元（計算式：財產上損害120,07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240,075）；原告甲○○所受之損害總額為153,625元（計算式：財產上損害33,62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153,625）。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11日寄存送達被告丙○○，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於113年7月21日發生送達效力，故原告請求自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乙○○、甲○○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丙○○給付240,075元、153,625元，及自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又按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因被告丙○○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揆諸前開之規定，本院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該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請法院上開職權宣告之發動，本院就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另被告丙○○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後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因其訴業經駁回，故該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7號
原      告  邱明蕙

兼
訴訟代理人  王保生
被      告  雷化鵬

            潘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大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伍元，及自民國
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佰貳拾伍元，及
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丙○○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
伍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
佰貳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送達
    證書見本院卷第235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
    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丙○○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負有保管、維護系爭房屋各項硬體設備之安
    全責任，竟疏於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內牆
    壁插座遭到擠壓而負載過熱，於民國112年9月17日下午3時4
    6分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居住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4樓（下稱原告居住房屋）之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
    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
    肢二度灼傷；同住之配偶即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
    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
　㈡被告丁○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原告居住房屋之所有權
    人，被告丁○以租賃不動產為業，負有加裝消防設備之安全
    責任，竟疏於注意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
    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致使
    原告2人受有前開損害。
　㈢被告之行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第19
    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下同）346,47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233,625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丙○○則以：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可能沒有能
    力負擔，目前都還需要靠家人資助。對原告主張之過失侵權
    行為、原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原告乙○○需休養45日受
    有工作損失48,000元、原告甲○○需休養20日受有工作損失22
    ,144元之部分沒有意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丁○則以：原告並未具體說明未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
    示系統，有何違反消防相關規定之情形，況消防法第2條所
    稱之管理權人，係指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即系爭房屋承租人，
    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並無支配管理權限，並非消防法所規範之
    主體。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丙○○在系爭房屋客廳東南側
    插座插入電源延長線之插頭，以外接電源供電器用品使用，
    並在延長線周圍堆放雜物擠壓，致上開電源延長線異常而起
    火，又引燃周邊可燃物擴大燃燒，顯見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
    被告丙○○不當使用，非系爭房屋本身所引起，系爭房屋有無
    設置消防安全設備，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應無相當因果關係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丙○○是否對原告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告丁○是否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倘是，被告丁○和被告丙○○是否成立共同侵權行
    為？㈢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損害數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第280條
    第1項所規定之「視同自認」，係指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
    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的不表示意見或不陳述真否意見
    之「不爭執」，法律擬制其為「自認」（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20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現場照片等證據，判斷係
    客廳東南側延長線經雜物擠壓，致延長線異常而起火，並引
    燃其周邊可燃物而擴大燃燒，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
    能性較高，系爭火災並導致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
    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
    傷；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
    吸道嗆傷等傷害，而以被告丙○○涉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
    燒燬住宅以外之物、同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等罪嫌，以1
    12年度偵字第79449號起訴（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
    被告丙○○於偵查、審判中亦皆坦承犯行，後經本院刑事庭以
    113年度審簡字第585號簡易判決被告丙○○犯過失傷害罪確定
    ，判決理由中載明被告丙○○之行為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
    火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罪及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
    失傷害罪，因被告丙○○以一過失行為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
    外之物並致告訴人即本件原告甲○○、乙○○受傷，係一行為同
    時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過失傷害罪處斷，亦
    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2頁）。
    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不爭執原告主張前開刑事判決認定之
    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218頁），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
    1項有關自認效力之規定，堪認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乃被告丙○
    ○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並使原告因而受傷，故原告主張被
    告丙○○應就系爭火災負過失侵權行為責任，為屬可採。
　㈡被告丁○對原告並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依消防法第2條之規定，該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
    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
    人，而依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
    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
    ；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內政部並依上開授權規定制訂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213頁）。次依內政部96年
    7月16日消防署消署預字第0960500439號函關於消防法第2條
    所稱管理權人之解釋，於所有權未區分之建築物，管理權人
    為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之建築物，有關應設置、維護消防
    安全設備或使用防焰物品等，事涉經費支應，在所有人與使
    用人間，未有契約特別約定狀況下，倘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
    滅火器、防焰物品等非固定且侷限在使用範圍之設備，以使
    用人（或承租人）為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自動撒
    水設備等固定系統之共有部分（如立管、加壓送水裝置等）
    ，以所有人為管理權人。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
    文。是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應先就主張法律關係之要件事實
    提出證據證明，使法院就該要件事實得有真實之確信，始得
    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意
    旨參照）。末按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
    度，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
    兩造舉證難易、距離證據遠近、是否證據偏在、經驗法則所
    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
    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倘依個案情形
    ，由原負舉證責任之一造舉證，尚無困難，而無「顯失公平
    」之情形，自應仍適用該本文之規定，以定其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丁○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亦未修繕
    房屋電器設備，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
    條及第6條、民法第429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等規定
    ，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云云。
    然查，系爭火災乃因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尚非建
    築物本身構造、設備等使用所致，或系爭房屋本身之設置、
    保管有所欠缺，被告丁○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民法
    第191條第1項規定情形，亦與民法第429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
    應負之修繕責任無涉。至於原告雖稱被告丁○並未於出租標
    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
    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云云，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被告丁○
    何以負有安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經本院於113年8月1日
    、113年9月24日本件言詞辯論程序中曉諭原告補充說明被告
    丁○負加裝消防警示系統義務之依據為何（見本院卷第218頁
    、第229頁），原告先以書狀表示被告丁○就出租標的加裝消
    防警示系統一事，因有證據偏在情形，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但書規定，由被告丁○負舉證責任等語；後於113年9
    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中陳稱被告丁○是屋主且以租賃不動產
    為業，應負有在系爭房屋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等語，然
    依內政部消防署前開函文可知，建物所有權人未必為消防法
    第2條所稱之管理權人，且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就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規定，因
    場所性質不同而有異，被告丁○是否應負擔加裝義務、倘應
    加裝則被告丁○未加裝何等消防設備等，未見原告盡其主觀
    舉證責任，且就此義務存在乙節並無證據偏在或舉證困難情
    事，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適用，依民事訴訟舉證
    責任分配之法理，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故其主張被
    告丁○有此部分義務之違反而構成侵權行為，仍屬無據。
　㈢原告乙○○受到之財產上損害為146,475元；原告甲○○受到之財
    產上損害為33,625元：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丙○○因使用電器不慎而引發系爭火災，導致原告甲○○因
    此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
    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原告乙○○則受到吸入性灼傷併
    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如前所述，原
    告主張被告丙○○應對其等所受身體及健康權損害，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而原告主張受有之財產上損害
    ，業據其提出：①原告乙○○支出醫療單據影本（見本院卷第3
    7頁至第49頁）、②原告乙○○薪資單影本（見本院卷第51頁至
    第53頁）、③原告乙○○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
    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④原告甲○○醫療支出單據影本（見
    本院卷第61頁至第67頁）、⑤原告甲○○扣繳憑單影本（見本
    院卷第69頁）、⑥原告甲○○請假依據影本（見本院卷第71頁
    ）、⑦原告甲○○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
    3頁）、⑧原告甲○○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見本院卷第75頁）為佐。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告提出
    前開醫療費用收據、主張之工作損失均無意見（見本院卷第
    218頁），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財產損害金額為真實。至於
    原告乙○○雖主張其因前開傷害須專人看護45日，以每日880
    元計算，受有看護費用損失39,600元云云，然其於112年9月
    17日因急診住院至同年月21日轉至一般病房前，係在加護病
    房由醫護人員進行治療，有原告乙○○前開亞東醫院診斷證明
    書可佐，此段期間並無看護之需要而應予扣除，而112年10
    月5日出院後仍有專人看護必要乙節，並未見原告乙○○提出
    其他事證為佐，自非可採，故據此計算須專人看護期間總計
    為15日（112年9月21日至同年10月5日），而原告乙○○主張
    每日看護費用880元未逾一般行情，自屬可採，故原告乙○○
    得請求之看護費用損害為13,200元（計算式：15日×880=13,
    200）。是原告乙○○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120,075元（計算
    式：醫療費用58,875+工作損失48,000+看護費用13,200 ＝12
    0,075）；原告甲○○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33,625元（計算
    式：醫療費用11,481+工作損失22,144＝33,625）。
　㈣慰撫金之部分各以120,000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是以人格權遭侵害，使
    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
    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
    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33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乙○○於系爭房屋失火後，受有雙眼熱灼傷、吸入
    性灼傷併呼吸衰竭之傷勢，治療期間曾一度因呼吸衰竭經插
    管後使用呼吸器轉至加護病房治療，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
    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原告甲○○
    則受有雙眼灼傷合併眼角膜表淺損傷、一氧化碳中毒、呼吸
    衰竭、上呼吸道與肺部灼傷、雙上肢二度燒燙傷（體表面積
    ＜1%）之傷勢，治療期間亦一度轉入加護病房，後方移除氣
    管內管而轉入普通病房，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
    頁、第75頁），堪認原告因被告丙○○之侵權行為，受有身體
    、健康權之侵害，且情節重大，受有相當之精神上痛苦。
　⒊本院參酌原告甲○○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機器維修，月薪約4
    0,000元；原告乙○○為高中畢業，目前為品管人員，月薪約3
    0,000元，需扶養母親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被告丙○○
    為國中畢業，目前是外送人員，月薪約20,000元，單親需要
    扶養1個6歲的小孩，須要靠家人資助等語（見本院卷第219
    頁）之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以及被告
    丙○○之過失情節、被告丙○○喪偶且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原
    告在精神上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精
    神慰撫金，各於120,000元之範圍內為屬適當，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非有據。
　㈤綜上，原告乙○○所受之損害總額為240,075元（計算式：財產
    上損害120,07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240,075）；原告甲○
    ○所受之損害總額為153,625元（計算式：財產上損害33,625
    +非財產上損害120,000＝153,625）。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11日寄
    存送達被告丙○○，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於113年7月21日發
    生送達效力，故原告請求自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乙○○、甲○○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各請求被告丙○○給付240,075元、153,625元，及自113年7月
    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又按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法院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因被告丙○○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
    揆諸前開之規定，本院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該部分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請法院上開職權宣告
    之發動，本院就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另被告丙○○陳明
    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後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因其訴業經駁回，故該
    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7號
原      告  邱明蕙

兼
訴訟代理人  王保生
被      告  雷化鵬

            潘琴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大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丙○○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丙○○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貳拾肆萬零柒拾伍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丙○○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參仟陸佰貳拾伍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235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丙○○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負有保管、維護系爭房屋各項硬體設備之安全責任，竟疏於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內牆壁插座遭到擠壓而負載過熱，於民國112年9月17日下午3時46分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居住在新北市○○區○○路000號4樓（下稱原告居住房屋）之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同住之配偶即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
　㈡被告丁○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原告居住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丁○以租賃不動產為業，負有加裝消防設備之安全責任，竟疏於注意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致使原告2人受有前開損害。
　㈢被告之行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下同）346,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233,6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丙○○則以：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數額，可能沒有能力負擔，目前都還需要靠家人資助。對原告主張之過失侵權行為、原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原告乙○○需休養45日受有工作損失48,000元、原告甲○○需休養20日受有工作損失22,144元之部分沒有意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丁○則以：原告並未具體說明未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有何違反消防相關規定之情形，況消防法第2條所稱之管理權人，係指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即系爭房屋承租人，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並無支配管理權限，並非消防法所規範之主體。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丙○○在系爭房屋客廳東南側插座插入電源延長線之插頭，以外接電源供電器用品使用，並在延長線周圍堆放雜物擠壓，致上開電源延長線異常而起火，又引燃周邊可燃物擴大燃燒，顯見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係被告丙○○不當使用，非系爭房屋本身所引起，系爭房屋有無設置消防安全設備，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應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丙○○是否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告丁○是否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倘是，被告丁○和被告丙○○是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㈢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損害數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第280條第1項所規定之「視同自認」，係指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的不表示意見或不陳述真否意見之「不爭執」，法律擬制其為「自認」（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0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現場照片等證據，判斷係客廳東南側延長線經雜物擠壓，致延長線異常而起火，並引燃其周邊可燃物而擴大燃燒，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高，系爭火災並導致原告甲○○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原告乙○○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而以被告丙○○涉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同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等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79449號起訴（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8頁）。被告丙○○於偵查、審判中亦皆坦承犯行，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簡字第585號簡易判決被告丙○○犯過失傷害罪確定，判決理由中載明被告丙○○之行為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罪及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因被告丙○○以一過失行為燒毀住宅、建築物等以外之物並致告訴人即本件原告甲○○、乙○○受傷，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過失傷害罪處斷，亦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2頁）。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不爭執原告主張前開刑事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218頁），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有關自認效力之規定，堪認系爭火災發生原因乃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並使原告因而受傷，故原告主張被告丙○○應就系爭火災負過失侵權行為責任，為屬可採。
　㈡被告丁○對原告並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依消防法第2條之規定，該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而依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並依上開授權規定制訂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213頁）。次依內政部96年7月16日消防署消署預字第0960500439號函關於消防法第2條所稱管理權人之解釋，於所有權未區分之建築物，管理權人為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之建築物，有關應設置、維護消防安全設備或使用防焰物品等，事涉經費支應，在所有人與使用人間，未有契約特別約定狀況下，倘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滅火器、防焰物品等非固定且侷限在使用範圍之設備，以使用人（或承租人）為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自動撒水設備等固定系統之共有部分（如立管、加壓送水裝置等），以所有人為管理權人。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應先就主張法律關係之要件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使法院就該要件事實得有真實之確信，始得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難易、距離證據遠近、是否證據偏在、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倘依個案情形，由原負舉證責任之一造舉證，尚無困難，而無「顯失公平」之情形，自應仍適用該本文之規定，以定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丁○未在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亦未修繕房屋電器設備，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民法第429條第1項、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等規定，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云云。然查，系爭火災乃因被告丙○○使用延長線不當所致，尚非建築物本身構造、設備等使用所致，或系爭房屋本身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被告丁○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情形，亦與民法第429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應負之修繕責任無涉。至於原告雖稱被告丁○並未於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違反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消防法第2條及第6條之規定云云，然原告並未具體說明被告丁○何以負有安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經本院於113年8月1日、113年9月24日本件言詞辯論程序中曉諭原告補充說明被告丁○負加裝消防警示系統義務之依據為何（見本院卷第218頁、第229頁），原告先以書狀表示被告丁○就出租標的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一事，因有證據偏在情形，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由被告丁○負舉證責任等語；後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中陳稱被告丁○是屋主且以租賃不動產為業，應負有在系爭房屋加裝消防警示系統之義務等語，然依內政部消防署前開函文可知，建物所有權人未必為消防法第2條所稱之管理權人，且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就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規定，因場所性質不同而有異，被告丁○是否應負擔加裝義務、倘應加裝則被告丁○未加裝何等消防設備等，未見原告盡其主觀舉證責任，且就此義務存在乙節並無證據偏在或舉證困難情事，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適用，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故其主張被告丁○有此部分義務之違反而構成侵權行為，仍屬無據。
　㈢原告乙○○受到之財產上損害為146,475元；原告甲○○受到之財產上損害為33,625元：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丙○○因使用電器不慎而引發系爭火災，導致原告甲○○因此受有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肺部灼傷、雙眼角膜灼傷、雙上肢二度灼傷；原告乙○○則受到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雙眼熱灼傷、呼吸道嗆傷等傷害，如前所述，原告主張被告丙○○應對其等所受身體及健康權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而原告主張受有之財產上損害，業據其提出：①原告乙○○支出醫療單據影本（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9頁）、②原告乙○○薪資單影本（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3頁）、③原告乙○○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④原告甲○○醫療支出單據影本（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7頁）、⑤原告甲○○扣繳憑單影本（見本院卷第69頁）、⑥原告甲○○請假依據影本（見本院卷第71頁）、⑦原告甲○○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3頁）、⑧原告甲○○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75頁）為佐。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告提出前開醫療費用收據、主張之工作損失均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18頁），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財產損害金額為真實。至於原告乙○○雖主張其因前開傷害須專人看護45日，以每日880元計算，受有看護費用損失39,600元云云，然其於112年9月17日因急診住院至同年月21日轉至一般病房前，係在加護病房由醫護人員進行治療，有原告乙○○前開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此段期間並無看護之需要而應予扣除，而112年10月5日出院後仍有專人看護必要乙節，並未見原告乙○○提出其他事證為佐，自非可採，故據此計算須專人看護期間總計為15日（112年9月21日至同年10月5日），而原告乙○○主張每日看護費用880元未逾一般行情，自屬可採，故原告乙○○得請求之看護費用損害為13,200元（計算式：15日×880=13,200）。是原告乙○○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120,07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58,875+工作損失48,000+看護費用13,200 ＝120,075）；原告甲○○所受之財產上損害應為33,62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1,481+工作損失22,144＝33,625）。
　㈣慰撫金之部分各以120,000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是以人格權遭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乙○○於系爭房屋失火後，受有雙眼熱灼傷、吸入性灼傷併呼吸衰竭之傷勢，治療期間曾一度因呼吸衰竭經插管後使用呼吸器轉至加護病房治療，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57頁）；原告甲○○則受有雙眼灼傷合併眼角膜表淺損傷、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上呼吸道與肺部灼傷、雙上肢二度燒燙傷（體表面積＜1%）之傷勢，治療期間亦一度轉入加護病房，後方移除氣管內管而轉入普通病房，有前開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頁、第75頁），堪認原告因被告丙○○之侵權行為，受有身體、健康權之侵害，且情節重大，受有相當之精神上痛苦。
　⒊本院參酌原告甲○○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機器維修，月薪約40,000元；原告乙○○為高中畢業，目前為品管人員，月薪約30,000元，需扶養母親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被告丙○○為國中畢業，目前是外送人員，月薪約20,000元，單親需要扶養1個6歲的小孩，須要靠家人資助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之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以及被告丙○○之過失情節、被告丙○○喪偶且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原告在精神上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各於120,000元之範圍內為屬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㈤綜上，原告乙○○所受之損害總額為240,075元（計算式：財產上損害120,07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240,075）；原告甲○○所受之損害總額為153,625元（計算式：財產上損害33,625+非財產上損害120,000＝153,625）。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11日寄存送達被告丙○○，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於113年7月21日發生送達效力，故原告請求自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乙○○、甲○○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丙○○給付240,075元、153,625元，及自113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又按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因被告丙○○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揆諸前開之規定，本院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該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請法院上開職權宣告之發動，本院就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另被告丙○○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後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因其訴業經駁回，故該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